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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规划和土地管理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全体会

议原则通过了白龟湖科创新城--香山大学城片区城市设计

与控制性详细规划，现更名为白龟湖科创新城--产教融合片

区城市设计与控制性详细规划，本次纪要附件仅出具白龟湖

科创新城--产教融合片区（E1、E2、E3地块）控制性详细规

划。

一、用地位置

规划地块位于新兴路与平安大道交叉口东南角。

二、用地性质

E1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(1401)，E2地块规划用

地性质为河流水面(1701)，E3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

地(080403)。

三、规划控制指标

E1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17321.31平方米；

2.绿地率：不小于70%。

E2地块

规划用地面积：6205.57平方米。

E3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141852.22平方米；

2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25%；

3.容积率：不大于1.0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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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绿地率：不小于35%；

5.建筑高度：不大于24米。

四、建筑控制要求和道路交通设施设置要求

1.建筑退让距离

E3地块地上（地下）建筑退东侧规划三路道路红线不少

于15.0米，退南侧规划九路道路红线不少于10.0米，退西侧

新兴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3.4米（其中退绿线不少于10.0米），

退北侧平安大道道路红线不少于30.0米（其中退平安大道绿

线不少于10.0米）。（详见附图）

2.道路交通设施设置要求

（1）平安大道道路红线宽度 50.0 米（道路交叉口渠化

段道路红线宽度 66.0 米），新兴路道路红线宽度 45.0 米，

规划九路道路红线宽度30.0米，规划三路道路红线宽度40.0

米。

（2）交通出入口方位

E3地块出入口通向平安大道、新兴路、规划三路、规划

九路。

（3）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

应满足《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平顶山市

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(试行)的通知》(平自然资〔2024〕

55号)。

五、公共服务设施配建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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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地块内应配建垃圾收集点等相关配套设施。

2.地块内应配建再生资源回收点，用地面积不宜少于 6

平方米，其选址应满足卫生、防疫及居住环境等要求。

3.规划地块应按照《关于推进河南省智能快件（信包）

箱建设的实施意见》要求设置快件设施。

六、市政基础设施配建要求

1.地块内应按照有关要求设置供配电设施和通信综合

接入机房，并满足防洪防涝规划建设要求。

2.各类市政管线的具体接口位置，应在修建性详细规划

中结合规划地块总平面及竖向确定。

七、建筑设计要求

1.采用现代风格，注重生态化设计，重点加强建筑入口、

临街面等重要节点设计。

2.满足《平顶山市中心城区建筑风貌控制指引》对中小

学建筑色彩的管控要求。

3.注重城市道路沿街景观及河流景观的塑造，处理好环

境与道路的关系。

八、其他要求

1.本规划用地分类依据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

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执行。

2.规划应结合海绵城市建设，落实《海绵城市建设技术

指南》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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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规划地块内的无障碍设施建设率达到100%，并符合

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(GB50763-2012)要求。

4.图中所标地上建筑控制线距离为地上建筑物的退路

退界最小控制距离，建筑物的具体定位应根据其性质、体量

进行控制，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须满足人防、消防、

日照、停车等要求,并严格满足国家相关规范及省、市法律、

法规和地方相关技术管理规定等要求。

5.人防设施按国家、省、市规定的要求配套建设，且相

应指标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予以落实。

6.非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应设置在方便使用的位置。

7.各类市政管线的具体接口位置，应在修建性详细规划

中结合规划地块总平面及竖向确定。

8.新建建筑应当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,并符合

《河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和《河南省绿色建筑条例》的

规定和要求。

9.该项目处在采煤塌陷区,平顶山市城市规划委员会

2019年第二次全体会议纪要通过的《平顶山市焦店智慧城市

综合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项目采用的中煤科工集团唐山研

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平顶山市焦店智慧城市综合社区采空

区地基稳定性评价报告》为该规划的重要依据。评估结论为

c区允许建7层及以下楼房,建筑高度不大于24米，e区允许建

13层及以下楼房，建筑高度不大于40米，同时新建建筑物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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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采取抗变形结构技术措施。在项目审批前，甲方应同时报

送最新的《地基稳定性评价报告》和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

报告》等安全相关的资料予以核查对比，以确保工程不受采

煤塌陷等地质灾害的影响，确保工程安全。

10.为了保证拟建区域地基的长期稳定性，避免地表由

于再次产生较大的不均匀沉降而危及新建建筑物的安全，今

后应严禁在拟建区域正下方及周边区域进行煤层的开采和

复采，确保工程的正常安全使用。




